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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防

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规范和指导农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成分为氯化钠的废盐利用处

置的环境管理，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农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成分为氯化钠的废盐在收集、贮存、运输、处理、利用和

处置过程中的污染控制要求，以及监测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生态环

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4 年 10 月 12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5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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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盐利用处置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农药行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成分为氯化钠的废盐（以下简称废盐）在收集、贮存、运

输、处理、利用和处置过程中的污染控制要求，以及监测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废盐在收集、贮存、运输、处理、利用和处置过程的污染控制，可作为废盐的处理、利

用和处置有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设计与施工、竣工验收、排污许可管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及清

洁生产审核等的技术参考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484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6　污水海洋处置工程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8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HJ 501—2009　水质　总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1033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治理

HJ 1091　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

HJ 1209　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

HJ 1222—2021　固体废物　水分和干物质含量的测定　重量法

HJ 1250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治理

HJ 1259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

HJ 1293　农药制造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

《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39 号）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736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废盐　contaminated salt
农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成分为氯化钠的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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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处理　treatment
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等方法，将废盐中的水分、污染物和杂质进行一定程度的去除，使其满足利用

处置要求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热处理、高级氧化、膜分离、絮凝沉淀、重结晶等。

4　总体要求

4.1　废盐污染环境的防治应坚持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原则，应采用 HJ 1293 中的清洁生产工艺减

少废盐产生量，应采取措施降低废盐中有毒有害物质的含量。

4.2　废盐经处理达到相关资源化利用要求后可作为工业原料利用，不应直接或间接用于食品、药品、饲

料、水产品等领域。

4.3　应根据后续利用或处置方式的需求和污染控制要求，选择合理的废盐处理技术。

4.4　废盐产生单位应对废盐实施源头分类收集，相同的农药产品、生产工艺和产生节点产生的废盐宜

单独收集，采用独立的包装进行贮存，并进行单独处理。

4.5　废盐收集、贮存、运输、处理、利用和处置过程中，应采取防雨雪、防盐腐蚀、防渗漏、防遗撒、防挥发

等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4.6　废盐收集、贮存、运输、处理、利用和处置过程应满足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国家安全生产、职业健

康、交通运输、消防等法律法规和标准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5　收集、贮存和运输污染控制要求

5.1　废盐收集应采用复合包装，内容器或复合层宜采用聚丙烯、聚四氟乙烯等耐盐腐蚀材料。废盐收

集后应立即对内外包装分别进行封口，且在非取用状态时保持封口。

5.2　废盐贮存应满足 GB 18597 的要求。

5.3　废盐应在贮存库中贮存，贮存库应设置必要的贮存分区。废盐贮存库或贮存分区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地面与裙脚应采取表面防渗和防盐腐蚀措施；

b） 应设置气体收集和净化设施，废气（含无组织排放废气）和恶臭气体的排放应满足 GB 16297、
GB 37822 和 GB 14554 的要求。

5.4　贮存过程产生的废水（包括贮存库或贮存分区、作业设备、车辆等清洗废水，以及贮存事故废水等）

应进行收集，采用 HJ 1293 中废水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进行处理。经处理后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的废

水应满足相应标准的间接排放要求，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的废水应满足国家或地方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或 GB 8978 的要求。如利用放流管和水下扩散器向海域或河口水域排放的废水，还应满足 GB 18486 的

要求。

5.5　贮存过程产生以及清理的废盐、盛装过废盐的废内容器或复合层，在贮存、利用和处置时应分别

满足 GB 18597、HJ 1091、GB 18484 和 GB 18598 的要求。

5.6　运输废盐应遵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的管理规定。

6　处理污染控制要求

6.1　应根据废盐的产生工艺、污染物的种类和含量以及后续利用处置需求，选用单项或多项技术对废

盐进行处理。

6.2　处理设备应配备自动化控制设施，对废盐进料量、投加速率、处理温度、处理时间等运行参数进行

实时监测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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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采用高级氧化、絮凝沉淀、重结晶等处理技术，相关污染防治还应满足 HJ 1091 的要求。

6.4　废盐处理各工段产生的废水宜遵循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分级回用的原则，最大限度提高废水的循

环利用率。不能循环利用的废水应根据水质特点进行分类收集，采用 HJ 1293 中废水污染防治可行技

术进行处理。经处理后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的废水应满足相应标准的间接排放要求，直接向环境

水体排放的废水应满足国家或地方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或 GB 8978 的要求。如利用放流管和水下扩

散器向海域或河口水域排放的废水，还应满足 GB 18486 的要求。

6.5　废盐处理过程产生的废气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热处理炉宜配备二燃室，二燃室内高温段温度、烟气停留时间和焚毁去除率应满足 GB 18484
的要求；

b） 利用热处理工艺处理有机卤化物含量较高的废盐时，二燃室产生的高温烟气宜采用活性炭喷

射或其他适宜的方法进行处理，以降低二噁英类的生成量；

c） 热处理过程废气的排放应满足 GB 18484 的要求；

d） 其他处理过程产生废气（含无组织排放废气）和恶臭气体的设备，应设置气体收集和净化设

施，经处理后的废气（含无组织排放废气）和恶臭气体排放应满足 GB 16297、GB 37822 和

GB 14554 的要求；

e） 废盐装卸、中转、投加等易产生粉尘的区域，应密闭并配备高效除尘装置，废气中颗粒物排放

应满足 GB 16297 的要求。

6.6　废盐处理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因装卸、设备故障及检修等原因产生的废盐或不合格废盐处理产物，应及时收集至满足 5.1
要求的容器或包装物中，并返回至贮存库或处理处置工艺过程；

b） 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应返回至贮存库或处理处置工艺过程。

7　利用和处置污染控制要求

7.1　当废盐处理产物（干基）的物质组成（有效成分含量和杂质限量）技术指标符合国家或行业通行的

相关产品质量标准，且其中有机碳质量分数不超过 12 mg/kg 时，可作为烧碱、工业纯碱、水泥助磨剂和

印染用盐的替代原料。

7.2　废盐处理产物用于除 7.1 之外的其他利用方式时，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a） 废盐处理产物（干基）的物质组成（有效成分含量和杂质限量）技术指标符合国家或行业通行

的相关产品质量标准；

b） 根据相关国家标准规范要求开展环境风险定量评价，评价结果为环境风险可接受。

7.3　废盐填埋处置时，应进入满足 GB 18598 要求的危险废物刚性填埋场，并同时满足以下污染控制

要求：

a） 废盐不应含有与衬层具有不相容性反应的物质；

b） 填埋过程应采用防雨雪棚等措施避免雨雪进入；

c） 填埋场应合理设置集排气系统；

d） 废气（含无组织排放废气）和恶臭气体排放应满足 GB 16297、GB 37822 和 GB 14554 的要求。

8　环境和污染物监测要求

8.1　废盐处理、利用和处置单位应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批复等文件以及废盐的产生工艺和特性等，

选取废气（含无组织排放废气）、废水和土壤特征污染物指标，按照 HJ 1250 及本标准的要求对废盐处

理、利用和处置过程进行环境和污染物监测，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的土壤和地下水监测按照 HJ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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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执行。

8.2　废盐处理、利用和处置单位应依据有关法律、《环境监测管理办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HJ 1250
和 HJ 1209 等规定，建立自行监测制度，制定自行监测方案，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并如实在全国排污许

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公开污染物自行监测结果。

8.3　废盐处理、利用和处置单位可依托自有人员、场所、设备，或者委托具备相应资质和能力的检验检

测机构开展监测。

8.4　废盐处理产物中有机碳质量分数的检测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a） 干基制备按照 HJ 1222—2021 中 7.1~7.3 要求执行；使用满足 HJ 501—2009 中 5.1 要求的无

二氧化碳水，按照水的体积与废盐处理产物（干基）的质量的比例即液固比 25：1（mL/g）制备

水样。

b） 满足 HJ 501—2009 的检出限和质量控制要求，且参考其中“8 分析步骤”和“9 结果计算”进行

检测分析，并按照 a）中液固比得到废盐处理产物中有机碳质量分数。

8.5　废盐处理单位应对废盐处理产物的有机碳质量分数定期进行采样监测，当首次进行废盐处理时，

对废盐处理产物的监测频次不低于每周 3 次；连续 2 周监测结果均不超出规定限值时，在废盐来源稳

定的前提下，频次可减少为每月 1 次；连续 3 个月监测结果均不超出规定限值时，在废盐来源稳定的前

提下，频次可减少为每季度 1 次。若在此期间出现监测结果超出规定限值的情况，或废盐来源发生变

化，或处理活动中断 3 个月以上，则监测频次重新调整为每周 3 次，依次重复。

9　环境管理要求

9.1　废盐处理、利用和处置单位应建立环境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培训制度并定期开展培训，培训内容

应包括废盐的环境危害特性、环境保护要求、环境应急处置要求等。

9.2　废盐处理、利用和处置单位应制定废盐收集、贮存、运输、处理、利用和处置等过程中意外事故的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环境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定期开展环境应急演练，每 3 年不少于 1 次。

9.3　废盐处理、利用和处置单位应按照 HJ 1033 和 HJ 1259 的要求建立废盐环境管理台账。

9.4　废盐处理、利用和处置单位应保存处理、利用和处置的相关资料，包括培训记录、管理台账等。保

存时间不应少于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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